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38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

2011

年

12

月

8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CP276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两年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本次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２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一项外观设计专利，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外观设计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固定玻璃的构件

李 卫 社 等

６

人

ＺＬ ２０１１ ３ ０１９９００４．４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０

年 第

１７３７１１６

号

该项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保护公司先进的设计方案。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1-070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控股子公司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天时化工

"

）拟通过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注册资本由

1,100

万元增至

5,060

万元。 具体内

容参见公司

2011

年

10

月

25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060

）。

2011

年

12

月

7

日，天时化工已就上述事项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南通市如东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由

"1100

万元人民币

"

变更为

"5060

万元人民币

"

；

实收资本：由

"1100

万元人民币

"

变更为

"5060

万元人民币

"

。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2011-042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宜，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最迟不晚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1

临

-036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8

日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锦屏大道

16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林华中先生

（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股东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269,564,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53,536,000

股

的

59.44％

。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

金海燕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各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2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贷款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9,56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9,56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提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及在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上

公布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波、金海燕

3

、网络投票的意见摘录：不适用

4

、结论性意见：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１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 卢辉生

６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０

名， 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４２７

，

６０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３０％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３８

，

２９５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０．２４２６％

。

２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９．０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洪洞支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３９．０６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２０３

，

１０７ ０．０４ ９３５

，

１８８ ０．１９９ ０ ０

表决汇总

１８３

，

４９２

，

４１９ ３９．１０ ９３５

，

１８８ ０．１９９ ０ ０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现场投票结果，同意

１８３

，

２８９

，

３１２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０％

。

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０３

，

１０７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８４３１％

；反对

９３５

，

１８８

股，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２．１５６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０％

。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原建民 孙水泉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９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

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该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审议的提案及其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网络投票表决序号为

１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债发行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网络投票表决序号为

２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网络投票表决序号为

３

上述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

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八、表决权：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九、参加现场会议办法：

１

、参加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大厦

Ｄ

座

９

层

９０２

室公司证券部。

九、其他事项：

１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２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１７９

、

６６４２８０３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０６１

特此公告。

附件：

附件

１

：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件

１

： 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 明

７３８３７６

首开投票

３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

列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首开投票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债发行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

２

元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

＂

首开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７６

买入

１

元

１

股

２

、如某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７６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序号 表决议案名称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弃权

【

注

１

】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债发行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发行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１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注

２

】：

２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５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被委托

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格

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1-071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冠捷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

收购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因苏州市城市建设和改造的需要，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冠捷科技

"

，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苏州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苏州冠捷

"

）经与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平磋商，就位于苏州高新产业区的一幅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地面附着物、搬迁补偿等事宜

达成了一致意见，将按照人民币

510,000,000

元（折合约

80,300,000

美元）的价格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购补偿协议书》。

2

、

2011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前述事项，同意苏州冠捷与苏州

市土地储备中心、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协议书》，该议

案表决情况：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苏州冠捷本次资产出售事项的交易方为苏州市政府下设的事业单位及

派出机构，交易价格参考了邻近的同类土地的市场价格并经协议各方公平磋商，交易价格合理，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就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

、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简称

"

苏州土地中心

"

）

（

1

）所在地：江苏省苏州市干将西路

980

号

（

2

）负责人：周春

（

3

）业务范围：苏州土地中心是苏州市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编制土地收购储备计划，办理土

地收购储备手续，代表政府持有收购储备的存量土地；组织储备土地地面附着物拆迁、安置、补偿、管线迁

移、土地平整等前期开发工作；经营城市土地资产，组织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2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

"

苏州高新管委会

"

）

（

1

）所在地：江苏省苏州市运河路

8

号

（

2

）负责人：周伟强

（

3

）业务范围：苏州高新管委会是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苏州市人民政府领导与管理开发

区范围内的经济、科技和社会事业，协调各部门和各单位在开发区的工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苏州冠捷位于苏州高新产业区的一幅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含土地使用权、地面附

着物及搬迁补偿等），地块位于苏州高新区狮山路

168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苏新国用（

2008

）第

009893

号】。 苏州冠捷主要在该幅土地上从事生产及销售电脑显示屏及平面电视。

四、协议主要内容

1

、交易金额

在参考邻近该幅土地的其它同类土地的市价基础上，经协议各方公平磋商，该地块的收购搬迁补偿总

金额为

51,000

万元（含支付土地收购补偿、设备搬迁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建筑物及装修补偿、搬迁及停

产停业补偿、租赁户清退等费用及清算产生增值税进项损失等）。

2

、支付方式

（

1

）于苏州高新管委会从苏州冠捷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及土地之房地产拥有权证后十五个营业日内，支

付补偿款总额的

20%

即人民币

102,000,000

元（相当于约

16,100,000

美元）；

（

2

）于苏州冠捷获得该幅土地之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拥有权证撤销注册通知书后三十个营业日内，

苏州高新管委会向苏州冠捷支付补偿款总额的

40%

人民币

204,000,000

元（相当于约

32,100,000

美元）；

（

3

）于苏州冠捷完成可搬机器设备、员工及其它办公设施自土地上和建筑物内的移出，并且将所有与

建筑物有关的钥匙交给苏州高新管委会后， 在

2012

年

4

月

30

日前向苏州冠捷支付补偿款总额的余款即

人民币

204,000,000

元（相当于约

32,100,000

美元）。

3

、违约责任

（

1

）任何一方应认真履行协议所约定的各项内容，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不按协议履行其在协议下

的义务，都应当赔偿由此造成的其他各方的直接损失。

（

2

）苏州土地中心收购苏州冠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苏州冠捷的在册职工及退休人员的安置和债权

债务等经济法律责任均由其自己负责，与苏州土地中心、苏州高新管委会无关。 如因此导致苏州冠捷未能

及时交付土地及其地面建筑物和附着物并腾空土地的， 则苏州冠捷按已收到补偿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三的

标准支付违约金；苏州高新管委会若延迟付款，以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4

、其他

苏州冠捷承诺在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前搬迁完毕， 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的，经

向乙方报备，延长期不得超过

30

日；非经苏州土地中心或苏州高新管委会书面同意迟延搬迁，苏州冠捷须

按协议的要求向苏州土地中心支付迟延履约金。

五、出售资产的影响

1

、根据冠捷科技的相关测算，预计冠捷科技将可从出售事项套现预期收益约

36,600,000

美元（未经审

计），计算过程已考虑该幅土地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值、将会因出售事项而撤销的其它相关固定资

产及出售事项所涉及的应支付给雇员的遣散费及税项等， 所得款项在扣除开支后将直接拨作冠捷科技的

一般营运资金。

2

、预计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约为

5,600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六、其他

本次出售资产所涉及的人员安置等其他事宜由苏州冠捷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相关董事会决议；

2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3

、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1-072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苏州冠捷出售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资产的事宜（详见同日

2011-071

号《关于苏州冠捷签署

<

国有土地

使用权收购补偿协议书

>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

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

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外任职的预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议案，提出如下议案：

（

１

）公司董事因工作需要在股东单位及下属医药类控股子公司任职，需在聘任职务

５

个工作日内报公

司备案。

（

２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公司外（公司投资的企业除外）的任何经济组织或企业任职。

此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关于确认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案（详见临

２０１１－４１

号公告）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刘会疆副

董事长对本预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预案（详见临

２０１１－４２

号公告）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何勤董事

长、刘会疆副董事长、裴蓉董事、汪思洋董事对涉及股东方的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意向书的议案

因

１９９５

年股份制改制，原昆明制药厂的土地资产没有注入到公司，公司租赁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

司的土地。公司地上资产和所使用的土地权属相分离，资产完整性存在瑕疵。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为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解决公司资产完整性问题，公司拟与云南省工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意向书。该股权意向书签订后，

公司将根据协议规定推进收购工作。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林家宏副

董事长对涉及股东方的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 ），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１６６

号公司管理和营销中心六楼会议室

３

、会议议程：

（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外任职的议案

（徐朝能董秘）

（

２

）、审议关于确认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汪绍全总监）

（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汪绍全总监）

４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

５

、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孟丽、卢冰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４３１１

传 真：（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４２６７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致：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如下：

一、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发言并以本次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

决；

二、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程序事项，以及所列议案进行表决，并签署股

东大会决议；

三、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表决事项股东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

自己的意思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进行表决。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的股东帐号：

委托股东持股总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１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经过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梳理自查，发现公司存在未披露与云南红塔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为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

易补充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确认程序，并通过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决议。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按产品或

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０８

年度交易总金额

（

单

位

：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度交易总金额

（

单

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交易总金额

（

单

位

：

万元

）

购买包装盒等原辅料

云南红塔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

２５ ５ ８５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桑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印包装纸盒系列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

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监事李

双友先生任该公司董事长。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

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均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１

、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２

、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３

、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４

、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向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购买药品包装盒等原辅料，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该项关联交易不构

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和表决，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

９

人。 会议审议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案》。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即刘会疆副

董事长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对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并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２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公告》，其中没有预计到公司与云南红塔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与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预估金额。 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进行调

整。 具体情况如下：

二、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按产品或劳

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度原预估总金

额

（

单位

：

万元

）

调整后

２０１１

年度预

估总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购买药品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５７０

购买包装盒等原辅料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０ ９００

销售药品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２０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０ １００

土地租赁

、

绿化服务等 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４６０ ４６０

青蒿素原料和半成品委托

加工

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０ ２５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医药）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研发和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医疗器械（限一类）的销售，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国

内贸易及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２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健民）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４８４

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

１５３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糖浆剂、散剂、煎膏剂、酒

剂、合剂生产；药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经营；汽车租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３

）公司名称：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訾公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糖浆剂、露剂、合剂、口服溶液剂、煎膏剂（膏滋）、软膏

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散剂（外用）、搽剂、透皮贴剂、橡胶膏剂、凝胶剂（含激素类）、气雾剂、膏药（含中药提

取车间）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４

）公司名称：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桑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印包装纸盒系列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

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４９

号之四

４０２

房

法人代表：杜明德

注册资本：

８３６

，

７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除疫苗，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止）等。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６

）公司名称：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西郊七公里

法人代表：印首宪

注册资本：

１０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等

（

７

）公司名称：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酉阳县钟多镇翠屏街

１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品及制品、化学原料药品制造、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百货、日

用杂品零售；中药材收购、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出口商品目录本企业自产的青蒿素、蒿甲醚胶

丸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 进口商品目录为本企业所需要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其相关

技术）

（

８

）公司名称：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１６８

号

法人代表：刘永源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青蒿素及其系列产品，其他中西成药、医药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非药品，涉及专项审批的需

取得相关专项许可证明）的生产销售。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１

）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６

，

４７４

，

８９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４．３４％

；

（

２

）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３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武汉健民，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６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

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２３．２５％

股权的上市公司；

（

４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５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６

）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立科泰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７

）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

８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监

事李双友先生任该公司董事长。

３

、履约能力分析：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

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均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１

、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２

、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３

、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４

、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属医药商业流通业务，药优势的合作伙伴，因此

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属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２

、公司生产青蒿素抗疟药，需要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部分青蒿素，此

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

３

、 公司目前的生产区的土地是向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租用的， 公司还委托其对本公司进行绿

化、卫生等进行管理。此项目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对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

１９９５

年股份制改制时，原昆明制药厂的土地资产没有注入到本公司，公司租赁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活公司）的土地。 公司地上资产和所使用的土地权属相分离，资产完整性存在瑕疵。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意向书的议案，

拟通过现金收购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方式解决资产完整性问题。 公司将根据该收购协

议的规定推进收购工作，若该项工作完成，公司将无需支付过户日后的土地租金等费用。

４

、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向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购买药品包装盒等原辅料。此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

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５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采购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

项，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维护

了各方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和表决，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

９

人。 会议审议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预案》。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在表决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时何勤董事长、裴蓉董事、汪思洋回避表

决；在表决与生活服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时林家宏董事回避表决；在表决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事项时刘会疆董事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４

位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调整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

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时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五


